
轻伤还是轻微伤？嫌疑人是否涉罪？

故意伤害案重启鉴定程序后有了答案

小学生遭侵害6年未吭声

朱某退休后，和妻子在一小学附近租

了一套民房，办起了托管，专门接送低年级

的孩子上下学，顺带还辅导课后作业。

小晶的父母都是上班族，由于无暇照

顾孩子，2013年1月，正在读二年级的小

晶被托管到了朱某所办的补习班。

然而，一次放学后，朱某把小晶单独带

到一个小房间内进行“辅导”，把手伸进了

小晶的衣服里……

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在小晶的

记忆里，那段时间“经常有那样的事发

生”。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小晶，并不很清

楚朱某的这些行为意味着什么，认为“他只

是跟自己玩”。而朱某见小晶没什么反应，

越来越胆大妄为。

2015年6月开始，小晶不在托管班补

习后，朱某对小晶仍然纠缠不止。朱某到

小晶就读的学校附近找她，多次将小晶带

到没人的角落、出租房内，对她实施侵害。

事后，朱某塞钱给小晶，并叮嘱她不要告诉

别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晶逐渐意识到朱

某的“那种行为是不对的”，并开始躲避朱

某的纠缠。直到今年2月27日晚，朱某很

长时间联系不上小晶后，发短信威胁小

晶，说要报复她。感到害怕的小晶，这才

不得不将此事告诉了父母。得知女儿的

遭遇后，小晶父母当即向公安机关报

了案。

经过审查，公安机关当日以强奸罪立

案侦查，并于同日将朱某抓获。

“零口供”也难逃罪责

朱某到案后对猥亵行为供认不讳，但

矢口否认了自己的强奸行为，由于证据尚

不充分，很难证明朱某实施了强奸行为，因

此警方以朱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将该案移送

舟山市定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审查发现，该案绝不是猥

亵儿童那么简单，朱某尚有涉嫌强奸的犯

罪事实。“若按照猥亵儿童罪定罪量刑，犯

罪嫌疑人或许仅面临3年左右有期徒刑或

拘役的处罚。”

为了让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检察官在反复翻阅案卷、查阅法条的基础

上，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朱某

认罪态度前后不一，且供述很多地方自相

矛盾，而被害人的陈述前后一致，不仅陈述

了被告人实施性侵害的大致次数、时间段、

主要地点、方式等内容，还包括实施侵犯的

一些细节。

“被害人陈述的内容较为客观，与孩子

的认知能力和她所能表达的事实相一致，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编造出细节。”办

案检察官又综合多方证据，在犯罪嫌疑人

“零口供”的情况下，认为朱某构成强奸罪，

且被害人是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

对犯罪嫌疑人加重处罚。

最终，定海区检察院以强奸罪、猥亵儿

童罪对朱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对朱某

涉嫌强奸、猥亵儿童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朱某最终获刑7年。

培养孩子性安全意识
不容忽视

据定海区检察院发布，2016 年至

2019年9月间，该检察院共受理16件性侵

儿童案件，16名被告人中，案发时年龄最

大的为78岁，最小的16岁，30名被害人中

年龄在5岁-13岁不等。综观这些案件，

多为熟人作案，这里的熟人包括师生（含托

管辅导班等）、邻里、亲戚、家庭成员。

本案中被害人遭侵害长达6年未被发

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性教育缺失。如今，许

多家长观念比较传统，往往“谈性色变”，认

为性教育对孩子来说太早，对此，检察官提

醒，坏人永远不会嫌孩子年龄小，事前预防

才是减少儿童性侵害犯罪的根本之道，因

此，家长、学校、社会应摒弃传统思想，尽早

培养孩子的性安全意识，让儿童能够识别

并远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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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梁敏捷

看似简单的故意伤害案件，却隐

含着涉及罪与非罪的法律鉴定意见，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检察官对

存疑案件反复取证，启动重新鉴定程

序，最终案结事了。

2019年4月30日下午，陈某某与

阮某某因交通事故发生口角，阮某某

一巴掌打在陈某某左侧耳部，陈某某

事后就医，发现耳膜穿孔，被诊断为

“左侧中耳乳突炎”。此后，公安机关

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并于8月6日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阅卷时，承办检察官发现，陈某某

案发后并没有立即就医，而是在次日

早晨进行了首次就诊。是既有疾病还

是伤害行为所致？出于对案件的负

责，检察官向该院法医请教得知，“左

侧中耳乳突炎”即为通常所说的“中耳

炎”。

此后，该院法医接受办案部门委

托，调阅了案卷，随即又会同市检察院

法医一起，查阅了陈某某就诊的原始

记录，初步确认，陈某某患有中耳炎，

且该病征在案发前已存续一定时期。

但是，因陈某某就诊资料反映，耳

膜穿孔既可见血迹等外伤性破损症

状，又有自身中耳炎致穿孔的病源性

症状，即无法区分疾病与外力伤害，在

造成耳膜穿孔中的作用及其大小。

而这恰恰是影响本案损伤程度等

级的关键性因素，因为损伤程度等级

关乎本案罪与非罪的决定性事实。

承办检察官向浙江省检察系统法

医人才库专家进行咨询，按照后者意

见，补充了接诊医生有关陈某某临床

就诊情况的证言。获悉，陈某某患有

陈旧性中耳炎，且耳膜组织较常人少

一层，疑为曾有破损而愈合为疤痕耳

膜，耳膜较薄、质量差，受到外力容易

造成穿孔。

最终，经审慎决定，法医认为，陈

某某原有中耳炎不仅可能造成病源性

耳膜穿孔，而且导致耳膜穿孔愈合困

难，在伤病同时，存在无法区分作用大

小的情况下，应当降低损伤程度等级

进行鉴定，遂改变原鉴定机构作出的

轻伤二级意见，作出轻微伤的鉴定

意见。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

定》第四条规定，轻伤以下的伤害案件

由公安派出所管辖，即属于治安管理

管辖范围。本案的损伤程度为轻微

伤，阮某某不构成刑事犯罪。

然而作出认定后，年岁已高的阮

某某，坚持不予赔偿。考虑到被害人

陈某某为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经济条

件一般，且因耳部受伤，已支出医药费

近万元，承办检察官在办案时多次联

系了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对话，最终

在多方努力下，双方当事人就赔偿达

成和解。

城区试驾新车，
他想博眼球
又炫技又超速，结果悲剧了

陈烨 胡幸年

在城区道路试驾新车，短短几百米内连续变

道、漂移、超速……25岁方某为博关注量，明目张

胆地把炫技视频上传某知名网站。结果，下场可

想而知……

据悉，方某是在9月30日下午在鄞州城区路

段试驾，期间共拍摄两段视频，于10月1日发布

在哔哩哔哩网站。

其中有一段完整版的视频，时间是1分钟。

视频中，方某几乎上演了一部简短版的《速度与

激情》，短短几百米的路程，仪表盘上的时速一度

飙到126km/h。除了接连变道超车外，他还以

“漂移”方式通过几个弯道，场面十分惊险。

“变道不打转向灯吗？”“你疯了！这是危险

驾驶！”……视频上方的弹幕跳过一条条留言，几

乎所有网友都批评了他的驾驶行为，甚至有人隔

空喊话“交警叔叔”。

事实上，两段视频一经网络传播，很快就被

交警盯上，并迅速利用科技手段将嫌疑人方某和

嫌疑车辆锁定。

经查，方某是新昌人，今年25岁，2014年考

取机动车驾驶证，现就职于鄞州区下应北路的一

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据他交代，这两段视

频是他在驾驶期间用运动相机拍摄的，上传至网

络，是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粉丝关注量。

当天下午，他驾驶新车从公司出发，右转沿

下应北路—诚信路—金达路，再左转进金源路—

福庆南路，一直开至湖下路调头，然后再按原线

路返回公司。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交警部

门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方某的超

速驾驶及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进行相应

处罚。

在此，交警提醒：年轻人寻求刺激并没有错，

但更要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马路飙车

不可能成就“车神”，只能酿成车祸。

冷静消费
一双鞋能卖到几万元、一个玩偶因为

“盲盒”的噱头能卖到上千元。从“炒鞋”到

买“盲盒”，“钱包是路人”成了当前部分年轻

人的一种消费状态。业内人士认为，多元消

费需求催生了各类创新业态，但并非“万物

皆可炒”，消费者应理性对待，避免“踩雷”。

新华社 王鹏 作

侵害女童长达6年，嫌疑人到案后否认奸污行为

检察官“零口供”追罪，吁请家长重视儿童性教育
通讯员 陈洪娜 周继祥

小学生遭遇侵害长达6年，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却矢口否认自己的奸污行

为。检察官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厘清证据，依法追加了被告人的强奸罪。

日前，法院对被告人朱某涉嫌强奸、猥亵儿童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该判

决全面采纳公诉机关意见，判处被告人朱某有期徒刑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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